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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 

关于上海新世傲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补充法律意见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2016]君悦证字第009号 

致：上海新世傲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

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君悦”）接受上海新世傲文化传播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担任公司定向发行股票（以下 简称“本

次定向发行”）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，已于 2016 年6月6日出具了《关于上海新

世傲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合法合规之法律意见书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法律意见书》”） 

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《关于新世傲股票发行备案

的问题清单》，君悦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。 

君悦律师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 《非

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《非上市公众公

司监督指引第2号—申请文件》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发布

的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

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

书。 

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《法律意见书》的补充，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

见书为准。君悦律师在《法律意见书》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。 

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含义均与《法律意见

书》使用的简称含义一致。 

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公司提供

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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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 文 

一、问题：法律意见书应就是否涉及持股平台、员工持股平台或者员工持

股计划发表意见，请予以补充。 

回复： 

经核查，本次《股票发行方案》以及《认购协议》，本次股票认购对象为：

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、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开源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。四家公司均为具有做市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，均不属于《非

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——定向发行（二）》所述持股平台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

中也没有员工持股平台或包含员工持股计划。 

综上，君悦律师认为：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管

理办法》、《业务细则》、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其他

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涉及持股平台、员工持股平台或者员工持股计划。 

二、《法律意见书》中需要更正的事项： 

《法律意见书》“二、定向发行对象符合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”

中原表述为：“根据发行人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，发行人本次定向发

行股份不超过1,300,000万股（含1,300,000万股），每股面值1元、每股发行价

格为5.8元，发行对象为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4家具有做市商资格的证券公

司。”现更正为：“根据发行人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，发行人本次定

向发行股份不超过1,300,000股（含1,300,000股），每股面值1元、每股发行价

格为5.8元，发行对象为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4家具有做市商资格的证券公

司。” 

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，经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盖章并经单位负责人

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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